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办法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出台背景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8〕2号）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4〕27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深化广西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政府采购领域“整顿市场秩序、建设法规体系、促进产业发展”三年行动有关部署要求，加强广西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，促进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规范发展，结合广西实际，自治区财政厅制定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办法》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；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；

（三）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8〕2号）；

（四）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4〕27号）。

三、政策主要内容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办法》共分为6个章节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是总则，共5条，明确办法制定依据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定义、适用范围，确定各级财政部门的监管职责，规范对代理机构的业务培训要求。

第二章是名录登记管理，共7条，确立代理机构名录登记管理制度，明确名录建立平台与公开要求；规定名录登记申请材料、审核流程、信息变更更新时限及要求；明确系统操作权限开通规则，禁止重复提交材料和强制设立分支机构；规范代理机构注销流程及长期未开展业务机构的清理机制。

第三章是从业管理，共15条，明确代理机构执业必备条件；规范采购人选择代理机构的自主权及委托代理协议签订要求；界定代理机构业务范围、禁止性规定；明确全流程电子化交易、费用与保证金管理、评审现场管理、档案保存、信息发布、质疑答复等执业规范。

第四章是综合信用评价，共5条，明确评价内容包括日常履职、监督检查；规范日常履职评价的主体、时限及申辩修正机制；明确监督检查评价和专业知识评价的实施主体与依据；加强对代理机构评价结果的应用。

第五章是监督检查，共9条，确立监督检查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；明确检查组织实施主体与方式；界定监督检查的具体内容；规范检查结果公开要求、违法违规项目处理方式及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。

第六章是附则，共3条，明确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的活动规则；规定办法的解释主体为自治区财政厅；确定办法的施行时间。
